附件

柳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后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改革完善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科技管理工作实际，市科技局组织修订了《柳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柳科规〔2024〕10号）中的部分条款，现将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 修订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及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科技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促进我市科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市科技局组织修订2024年发布的《柳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柳科规〔2024〕10号），并形成了新版《柳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
二、依据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后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226号）《关于改革完善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桂财教〔2021〕170号）。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七章二十四条，主要内容如下： 
（1） 办法第一至第四条说明了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范围、管理和使用原则、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
（2） 办法第五至十三条明确了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对象、方向和方式以及开支范围。
（3） 办法第十四至第二十二条介绍了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及执行、使用管理、绩效和监督管理。
（4） [bookmark: _GoBack]办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说明了办法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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